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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跑改办〔2017〕45 号

关于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集中办理的

实施方案

区级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向行政服

务中心集中的要求，为办事群众和企业提供便捷、优质的服

务，创造透明、高效的办事体验和营商环境。现结合我区实

际，就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集中办理制定如下实施方案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“精简、高效、便民”为原则，加快推进部门内部职

能调整、整合，优化行政资源配置，实现“最多跑一次”事

项 100%进驻区办事服务中心，方便群众和企业的办事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1.事项应进必进。我区公布的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目录

中包含的所有事项（车管事项除外），必须进驻区办事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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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（含区市民之家）。其中涉及政策敏感性问题的或已下

沉到镇街、基层站所办理的事项应保持现状。

2.职能整合到位。做好部门内部职能整合，避免分散办

理，多科室审批。所有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承办科室应当相

对集中，推行受办分离，其中行政审批事项必须集中到一个

科室，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工作由一名分管领导负责。

3.人员集约高效。按照集约高效、统一管理的原则，全

流程定人定岗定责，实现窗口设置最优化、人员配置最少化。

4.服务多点便捷。坚持集中办理和多点服务相结合，按

照“就近办、简化办、网上办”要求，原则上公民个人事项

应当下沉到镇街、基层站所，鼓励权力下放，也可实行镇街、

基层站所受理，部门后台审批，打造“30 分钟办事圈”；区

级单位办理的事项进驻后，现有部门办事大厅应保留原有服

务功能，方便群众办事。

三、工作内容和步骤

1.摸底准备阶段（12 月 8 日前）：各部门和单位认真梳

理研究各自职责范围的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，摸底尚未进驻

事项的底细，根据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、办件频次进行筛选

分类，研究科室职能整合、流程优化和事项进驻方案，上报

事项基本信息表。

2.职能整合阶段（12 月 31 日前）：各部门和单位按照“最

多跑一次”事项进中心的要求，拟订本部门（单位）内设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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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及职能调整方案。在整合调整过程中，要坚持不增加机构

个数、不增加人员编制的原则。

3.标准化服务指南编制阶段（2018 年 1 月 10 日前）：新

进事项要按照省市和区办事服务中心标准化服务指南的梳

理要求，取消无法律法规依据的申报材料，制定标准化收件

清单，标出规范性审查要点，制作可视化示范文本，编制包

含材料清单、审查要点和示范文本在内标准化服务指南。按

照受办分离的要求，优化、简化办事流程，明确办理机构，

并对外公布。

4.入驻筹备阶段（2018 年 1 月 20 日前）：各部门和单位

根据职能整合情况，做好本单位内设机构及人员、审批权限、

业务流程的调整和入驻区办事服务中心（含区市民之家）集

中办理的工作方案，填报进驻情况反馈表。区办事服务中心

做好窗口设置、事项承接等筹备工作。

5.事项进驻阶段：根据我区的实际情况，在 2018 年 1

月 31 日前，各部门、单位现有进驻区办事服务中心工作人

员能承接的事项，全面完成进驻；现有人员工作量无法承接

的事项，可先实行中心窗口受理、部门内部运转、中心窗口

出件。现未进驻区办事服务中心的部门（单位），按照人员

精简的原则，适当进驻人员；国、地税事项暂保持现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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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10 月 8 日前，各部门、单位按照省市“最多跑

一次”改革要求，推进内部职能整合，做到定人定岗定责，

实现所有事项全面进驻区办事服务中心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统一认识。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集中办理是推进“最

多跑一次”改革的重要举措，是避免群众多次跑、来回跑、

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、提升群众和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的重

要手段，各部门、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，

密切协作、步调统一、合力推进，做到“应进必进，进必授

权”，杜绝名进实不进现象。

2.精心组织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积极践行“以人民为

中心”政务服务理念，坚持集约、高效原则，进一步转变政

府职能，减少审批环节，规范审批行为，创新管理方式，提

出切实可行、符合实际的需求及进驻方案。

3.协同配合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密切配合，各司其责，

区办事服务中心负责拟进驻事项的梳理确认，区编委办负责

相关部门和单位内设机构的职能整合归并和机构调整等事

项的审核、审批，确保改革工作顺利圆满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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